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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ijin Mining Group Co., Ltd.*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2899）

2018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的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謹訂於 2019年 5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時正，假座位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福建省龍岩市上杭縣紫金大道 1號紫金總部大樓 21樓會議室舉

行，以審議、批准及授權以下事項：

以特別決議案方式

1. 審議及批准關於授予董事會增發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案（詳情請見附件A）；

2. 審議及批准關於發行債務融資工具一般性授權的議案（詳情請見附件B）；

3. 審議及批准關於 2019年度對外擔保安排的議案（詳情請見附件C）；

4. 審議及批准關於為馬坑礦業提供反擔保的議案（詳情請見附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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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決議案方式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7.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 2018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8.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決算報告；

9.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 2018年年度報告及年度報告摘要；

10.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利潤分配方案。董事會建議的 2018

年度利潤分配方案為：以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的股份數 23,031,218,891股為基

數，向全體股東每 10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 1元（含稅），共分配現金紅利人民幣

2,303,121,889.1元，結餘未分配利潤結轉以後年度分配；

1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執行董事及監事會主席薪酬計發方

案的議案（詳情請見附件E）；及

12. 審議及批准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為本公司 2019年度審計師並授

權董事長、總裁和財務總監決定其報酬的議案。

承董事會命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景河

董事長

中國福建，2019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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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公司的H股股東名冊將由 2019年 4月 24日（星期三）至 2019年 5月 24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
天）期間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持有本公司的H股，並於 2019年 5月 24日（星期
五，即記錄日期）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持有人，有權出席本公司於 2019年 5月 24日（星
期五）在中國福建省龍岩市上杭縣紫金大道 1號紫金總部大樓 21樓會議室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及
於會上投票。為有權出席及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股份過戶文件須於 2019年 4月 23日（星期
二）下午 4時 30分前，交往本公司H股的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的地址為：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號舖

(B) 擬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H股持有人，必須填妥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回條，於股東周年大會舉行
前二十日，即 2019年 5月 3日（星期五）或之前交回本公司董事會秘書處或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
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

本公司董事會秘書處詳情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福建省廈門市
思明區環島東路 1811號
中航紫金廣場B塔 41樓
電話：(86)592-2933652

傳真：(86)592-293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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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凡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有表決權的H股持有人，均可書面委任一名或以上的人士（不論該人
士是否為股東）作為其代表，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投票。委任超過一名代表的股東，其代表
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欲委任一名或以上代表的股東應先閱讀本公司 2018年年報。

(D) 股東須以書面形式委任代表，由委任者簽署或由其以書面形式正式授權的代理人簽署，如委任
書由委任者的代理人簽署，則授權該代理人簽署的授權書必須經過公證。

(E) 代表委任表格（及如根據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而獲授權代表委任者的人士簽署代表委任表格，
則連同該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於股東周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前二十四小時（即香港時
間 2019年 5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前）送達本公司H股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上述文件方為有效。

(F) 如委派受委代表，代表股東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該受委代表須出示其身份證及註明簽發日期並
獲受委代表及其法定代表已簽署的授權文件。如法人股東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該
法定代表人必須出示其本人的身份證及證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有效文件。如法人股東委派其
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公司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該代表必須出示其本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及加蓋
法人股東的印章及由其法定代表人正式簽署的授權文件。

(G) 預計股東周年大會需時半天。參加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的交通及食宿費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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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時間表

2019年（附註）
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之最後時限 4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4時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包括首尾兩天） 4月 24日（星期三）至 5月 24日（星期五）

記錄日期 5月 24日（星期五）

股東周年大會 5月 24日（星期五）

公佈股東周年大會結果 5月 24日（星期五）

再次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5月 27日（星期一）

派發紅利的連權基準日、除權基準日、 容後公告

 停止過戶日期及寄發支票

附註：所有時間均指香港本地時間

截至本通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景河先生（董事長）、藍福生先生、鄒來昌先
生、林泓富先生、方啟學先生及林紅英女士，非執行董事李建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盧世華先
生、朱光先生、薛海華先生及蔡美峰先生。

*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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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授予董事會增發公司H股股份一般授權的議案

各位股東：

公司董事會擬提請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形式批准授予公司董事會無條件一般性授權。

待本議案獲得年度股東大會批准後，公司股東大會將授權予董事會在授權期間內全權決定

發行、配售及╱或處理公司的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以及就該等事項訂立或授予發售建

議、協議或購買權。而獲發行、配售及╱或處理的H股的數量不超過於該決議案獲股東大

會通過時公司已發行H股股份的 20%。

具體授權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一、 制定並實施具體發行方案，包括但不限於擬發行的新股類別、定價方式和╱或發

行價格（包括價格區間）、發行規模、發行數量、發行對象以及募集資金投向等，

決定發行時機、發行期間，決定是否向現有股東配售。

二、 決定發行方式，包括但不限於發行、配售及╱或處理新股、可轉換債券、可交換

債券、認股權證以及《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規允許的其他方式。

三、 審議批准及代表公司簽署與發行有關的協議，包括但不限於配售承銷協議、中介

機構聘用協議。

四、 審議批准及代表公司簽署向有關監管機構遞交的與發行相關的法定文件。根據監

管機構和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關的批准程序。

五、 根據境內外監管機構要求，對上述第 3項和第 4項有關協議和法定文件進行修改。

六、 決定在發行相關協議及法定文件上加蓋公司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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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聘請與發行有關的中介機構，批准及簽署發行所需、適當、可取或有關的一切行

為、契據、文件及其他相關事宜。

八、 批准公司在發行新股後，增加註冊資本，對公司章程有關股本總額、股權結構等

相關內容進行修改，並履行境內外法定的有關登記、備案手續。

除董事會於相關期間就發行H股訂立或授予發售建議、協議、期權、權證、可轉換債

券或類似權利，而該發售建議、協議、期權、權證、可轉換債券或類似權利可能需要在相

關期間結束後繼續推進或實施外，上述授權不得超過相關期間。相關期間為自 2018年年度

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止：

（一） 2019年度股東大會結束之時；或

（二） 該決議獲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形式批准之日後 12個月屆滿之日；或

（三） 在股東大會上，股東通過特別決議撤銷或修改該項授權。

以上議案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現提交股東大會，請各位股東

審議。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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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發行債務融資工具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各位股東：

為滿足公司生產運營以及境外項目基建和經營需要，補充流動資金，降低資金成本，

公司擬以一批或分批形式在境內外發行公司債務融資工具。為及時把握市場有利時機，擬

提請股東大會審議給予董事會就發行公司債務融資工具的一般性授權，具體內容如下：

一、 發行額度、主體及種類

擬提請股東大會一般及無條件地授權董事會就發行公司債務融資工具作出具體安排。

境內債務融資工具的發行將由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作為發行主體；境外債務融資工具的發

行將由公司或公司的境外附屬公司作為發行主體。有關債務融資工具包括但不限於企業債

券、公司債券、超短期融資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及其他

監管機構許可發行的人民幣或外幣境內外債務融資工具。

除公司已於 2013年 9月註冊並發行完成的人民幣 83億元中期票據（原註冊額度為人民

幣 100億元，於 2014年調減人民幣 17億元，於 2018年償還人民幣 25億元，目前餘額為人

民幣 58億元）、2018年 10月註冊並發行完成的人民幣 25億元中期票據、2016年 2月註冊並

發行完成的人民幣 80億元公司債券（在公司債券「16紫金 01」於 2019年 3月實施回售後，目

前餘額為人民幣 53.0253億元）、2016年 12月註冊並發行完成的人民幣 50億元可續期公司

債券、2018年 10月發行完成的 3.5億元美元債券外，本次境內外債務融資工具的發行規模

為合計不超過人民幣 100億元（含人民幣 100億元，以發行後待償還餘額計算，以外幣發行

的，按照該次發行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匯率中間價折算）。

二、 發行的主要條款

（一） 發行規模：在授權有效期內，發行債務融資工具總額累計不超過（含）人民幣 100

億元或等值的外幣。

（二） 期限與品種：最長不超過 10年，可以是單一期限品種，也可以是多種期限品種的

組合。具體期限構成和各期限品種的發行規模由董事會根據相關規定及市場情況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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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資金用途：預計發行債務融資工具的募集資金將用於滿足生產經營需要、境

內外項目基建、補充流動資金、項目投資等用途。具體募集資金用途由董事會根

據公司資金需求確定。

三、 發行的授權

（一） 提請股東大會批准一般及無條件地授權董事會根據公司特定需要以及其他市場條

件決定及辦理債務融資工具發行的具體事宜。

1、 確定發行債務融資工具、發行種類、具體品種、具體條款、條件和其他事宜

（包括但不限於具體發行數量、實際總金額、幣種、發行價格、利率或其確

定方式、發行地點、發行時機、期限、是否分期發行及發行期數、是否設置

回售條款和贖回條款、評級安排、擔保事項（如需要）、還本付息期限、決定

募集資金的具體安排、具體配售安排、承銷安排等與本次發行有關的一切事

宜）。

2、 就發行債務融資工具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帶的行動及步驟（包括但不限於聘請中

介機構，代表公司向有關監管機構申請辦理本次發行相關的審批、登記、備

案等程序，簽署與本次發行相關的所有必備法律文件，為本次發行選定債券

受託管理人，制定債券持有人會議規則及辦理債券發行、交易等有關的其他

事項）。

3、 在董事會已就發行債務融資工具做出任何上述行動及步驟的情況下，批准、

確認及追認該等行動及步驟。

4、 如監管政策或市場條件發生變化，除涉及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必

須由公司股東大會重新表決的事項外，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可依據監管

部門的意見或市場條件對發行的具體方案等相關事項進行相應調整。

5、 在發行完成後，決定和辦理發行債務融資工具上市的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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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意上述事宜在取得股東大會批准及授權之同時，由董事會進一步授權公司財務

總監和董事會秘書根據公司特定需要以及其他市場條件等具體執行債務融資工具

發行事宜。

（三） 授權財務總監和公司董事會秘書根據適用的公司上市地監管規則批准、簽署及派

發相關文件及公告，進行相關的信息披露。

四、 確定股東大會授權有效期

發行債務融資工具授權事項自 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至 2019年年度股東大會

召開之日止有效。

如董事會╱或轉授權人已於授權有效期內決定有關發行，且公司亦在授權有效期內取

得監管部門的發行批准（如需要）、許可或登記，則公司董事會可在該等批准、許可或登記

確認有效期內完成相關發行工作。

以上議案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現提交股東大會，請各位股東

審議。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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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 2019年度對外擔保安排的議案

各位股東：

為滿足公司下屬子公司、合營公司、參股公司（以下統稱「被擔保人」）項目建設、生產
運營及併購資金需求，提升決策效率，公司及子公司擬於 2019年度向被擔保人提供總額不
超過人民幣 1,872,302萬的擔保（以下簡稱「本次擔保」），具體明細如下：

單位：萬元

序號 被擔保方
與公司
關係

幣種 擔保金額
佔本次擔保
總額比例

1
金山（香港）國際礦業有限
公司

全資子
公司

美元 90,000

約合人民幣
1,134,050萬元，
佔本次擔保總額

60.57%

2 紫金國際資本有限公司 美元 40,000

3
紫金礦業集團（廈門）金屬
材料有限公司

人民幣 10,000

4
上杭縣紫金金屬資源有限
公司

人民幣 5,000

5
新疆紫金有色金屬有限公
司

人民幣 100,000

6 黑龍江紫金銅業有限公司 人民幣 150,000

7 Rakita Exploration doo

控股子
公司

美元 8,500
約合人民幣

290,798萬元，
佔本次擔保總額

15.53%

8
塞爾維亞紫金波爾銅業有
限公司

美元 25,000

9
穆索諾伊礦業簡易股份有
限公司

美元 10,000

10 卡莫阿控股有限公司 合營公司 美元 40,000

約合人民幣
267,400萬元，
佔本次擔保總額

14.28%

11
西藏玉龍銅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參股公司 人民幣 180,054.16
佔本次擔保總額

9.62%

註： 上述佔比按 2019年 3月 21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佈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 1美元兌換人民幣
6.6850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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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擔保事項是基於對目前業務情況的預計，根據可能的變化，在本次擔保額度和範

圍內，全資子公司之間擔保額度可以互相調劑；控股子公司之間擔保額度可以互相調劑。

公司及子公司按持股比例為合營公司及參股公司提供擔保。公司與被擔保人不存在關聯關

係。

本次擔保需要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本次擔保安排的有效期自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

至下一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本次擔保安排經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後，具體授權公司財

務總監處理相關擔保事宜。

一、 被擔保人的基本情況

詳見附件。

二、 擔保事項主要內容

上述擔保額度合計不超過人民幣 1,872,302萬元。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簽署有關擔保協

議或意向協議。

以上擔保額度不等於實際融資金額，實際融資金額應在股東大會核定的擔保額度範圍

內與金融機構協商融資事宜，具體擔保種類、方式、金額、期限等以最終簽署的相關文件

為準。公司嚴控經營風險及擔保風險。

上述擔保包含以下情況：

（一） 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 10%的擔保；

（二） 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 50%以後提供的擔保；

（三） 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 30%以後提供的任何擔保；

（四） 為資產負債率超過 70%的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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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連續 12個月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 30%；

（六） 連續 12個月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 50%。

三、 董事會意見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上述擔保事項，認為本次擔保事項是在綜合

考慮被擔保人業務發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於公司的穩定持續發展，符合公司實際經營情

況和整體發展戰略，且被擔保人資信狀況良好，擔保風險總體可控。

公司獨立董事發表如下意見：公司以預計擔保額度的形式進行審議並授權，符合相關

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符合公司經營實際和整體發展戰略，不會損

害公司和股東的利益；同意公司董事會將該議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四、 公司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至擔保公告披露日，公司實際發生的對外擔保（包括對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擔保）餘額

為人民幣 1,642,863萬元，佔公司 2018年度經審計淨資產的 40.47%，不存在逾期對外擔保。

如計入本次擔保額度及本次股東大會議案四所載為馬坑礦業股東提供反擔保的額度，

累計總額將為人民幣 3,598,165萬元，將佔公司 2018年度經審計淨資產的 88.94%，其中為

子公司提供擔保額度佔 2018年度經審計淨資產的 82.05%。

以上議案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現提交股東大會，請各位股東

審議。

附件：被擔保人的基本情況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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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被
擔
保
人
的
基
本
情
況

單
位
：
人
民
幣
萬
元

序
號

被
擔
保
方
名
稱

與
公
司
關
係

註
冊
地
點

法
定
代
表
人

經
營
範
圍

截
至

20
18
年

12
月

31
日
╱

20
18
年
度

備
註

資
產
總
額

負
債
總
額

淨
資
產

淨
利
潤

資
產
負
債
率

1
金
山（
香
港
）國
際
礦
業
有
限
公
司

全
資
子
公
司

中
國
香
港

方
啟
學

投
資
與
貿
易

2,9
64

,04
5.7

4
2,0

31
,39

3.1
1

93
2,6

52
.63

-1
4,5

47
.22

68
.53

%

2
紫
金
國
際
資
本
有
限
公
司

中
國
香
港

劉
志
洲

資
金
管
理
平
台

1,3
83

,98
4.3

9
1,3

71
,13

7.5
4

12
,84

6.8
5

6,0
38

.73
99

.07
%

3
紫
金
礦
業
集
團（
廈
門
）金
屬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廈
門

饒
建
東

金
屬
及
金
屬
礦
批
發

11
,70

8.4
3

7,8
59

.72
3,8

48
.71

-4
51

.66
67

.13
%

4
上
杭
縣
紫
金
金
屬
資
源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上
杭

饒
建
東

金
屬
及
金
屬

製
品
貿
易

2,0
40

.00
1,4

28
.42

61
1.5

8
11

.93
70

.00
%

5
新
疆
紫
金
有
色
金
屬
有
限
公
司

新
疆
克
州

沙
濤

鋅
的
冶
煉

9,5
31

.11
18

8.3
6

9,3
42

.75
-6

57
.24

1.9
8%

6
黑
龍
江
紫
金
銅
業
有
限
公
司

黑
龍
江
黑
河

周
安
梁

銅
的
冶
煉

18
4,6

73
.17

76
,47

1.1
3

10
8,2

02
.05

31
5.7

9
41

.41
%

7
Ra

kit
a E

xp
lor

ati
on

 do
o

控
股
子
公
司

塞
爾
維
亞

傅
飛
龍

地
質
勘
探

37
3,9

92
.23

76
,04

2.8
8

29
7,9

49
.35

-8
,72

1.0
4

20
.33

%
註

8
塞
爾
維
亞
紫
金
波
爾
銅
業
有
限
公
司

塞
爾
維
亞

龍
翼

有
色
金
屬
開
採

72
4,7

14
.46

38
7,1

84
.50

6,3
62

.64
2,2

48
.00

53
.43

%
公
司
持
股

63
%

9
穆
索
諾
伊
礦
業
簡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剛
果（
金
）

闕
朝
陽

銅
礦
開
採
、
冶
煉

31
5,3

48
.25

24
5,3

28
.17

70
,02

0.0
8

50
,37

6
77

.80
%

公
司
持
股

72
%

10
卡
莫
阿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合
營
公
司

巴
巴
多
斯
島

╱
卡
莫
阿
－

卡
庫
拉
開
發

98
5,2

71
67

8,4
67

30
6,8

04
27

,19
6

68
.86

%
公
司
持
股

49
.5%

11
西
藏
玉
龍
銅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聯
營
公
司

西
藏
昌
都

青
岩

銅
礦
開
採

64
5,2

68
43

4,2
90

21
0,9

78
33

,80
8

67
.30

%
公
司
持
股

22
%

註
：

 公
司
就

R
ak

it
a 

E
xp

lo
ra

ti
on

 d
oo
持
有
的

T
im

ok
銅
金
礦
項
目
上
帶
礦
間
接
持
有

10
0%
的
權
益
，
就
其
持
有
的

T
im

ok
項
目
下
帶
礦
間
接
持
有

60
.4

%
的
權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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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為馬坑礦業提供反擔保的議案

各位股東：

為保證正常生產經營和技術改造資金需要，公司下屬參股公司福建馬坑礦業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馬坑礦業」）擬於 2019年向銀行申請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20億元的融資業務，

由其控股股東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建稀有稀土」）及福建稀有稀土

的控股股東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福建冶金」為上述融資融信分別提

供額度為人民幣 15億元和人民幣 5億元的擔保，馬坑礦業其他兩家股東以所持馬坑礦業股

權為上述擔保提供反擔保。公司以持有的馬坑礦業 41.5%股權及其派生的所有權益出質給

福建稀有稀土，為上述擔保提供反擔保。

福建稀有稀土持有馬坑礦業 51%股份，公司持有馬坑礦業 41.5%股份，福建省第八地

質大隊持有馬坑礦業 7.5%股份。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2019年第 4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上述對外擔保議案，公司 11名董事

均參與表決並一致審議通過。

因馬坑礦業資產負債率超過 70%，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本次擔保經公司董

事會審議通過後，尚須提交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形式審議批准。

截至擔保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為馬坑礦業提供的擔保額為人民幣 0萬元，福建稀有稀土

實際為馬坑礦業提供的擔保額度為人民幣 113,542.05萬元，福建冶金實際為馬坑礦業提供

的擔保額度為人民幣 20,000萬元，本公司以持有的馬坑礦業 41.5%股權及其派生的所有權

益提供相應反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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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債務人基本情況

公司名稱 ： 福建馬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地點 ： 福建省龍岩市新羅區曹溪街道崎瀨村

法定代表人 ： 嚴明

註冊資本 ： 人民幣 100,000萬元

經營範圍 ： 鐵礦、鎢鉬礦、石灰石、石膏的開採；珠寶首飾製造與銷售；機械

設備租賃。（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

活動）。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馬坑礦業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469,552.98萬元，負債總額為

人民幣 337,619.48萬元，淨資產為人民幣 131,933.51萬元，資產負債率為 71.90%。2018年

度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 56,969.40萬元，淨利潤人民幣 2,062.10萬元。（以上財務數據經審

計）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馬坑礦業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449,717.83萬元，負債總額為人

民幣 316,961.75萬元，淨資產為人民幣 132,756.08萬元，資產負債率為 70.48%。2019年

1-2月累計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 12,729.76萬元，淨利潤人民幣 317.02萬元。（以上財務數據

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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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擔保人的基本情況

（一） 福建稀有稀土

公司名稱 ： 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團）有限公司

註冊地點 ： 福建省福州市省府路 1號

法定代表人 ： 鄭震

註冊資本 ： 人民幣 160,000萬元

經營範圍 ： 對稀有金屬（鎢、鉬等）、稀土、能源新材料的投資；金屬材料，有

色金屬（不含貴金屬），黑色金屬及其壓延產品，非金屬礦及製品，

普通機械，乾電池，建築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險品及易製毒化學

品），汽車零部件，工藝美術品的批發、零售；冶金技術服務及相關

信息諮詢服務；房地產開發經營。（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

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福建稀有稀土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3,239,692.41萬元，負債總

額為人民幣 2,058,499.76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 298,197.22萬元，資產負

債率為 63.54%。2018年度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 2,064,431.65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

淨利潤 -人民幣 20,981.88萬元。（以上財務數據未經審計）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福建稀有稀土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3,326,650.94萬元，負債總

額為人民幣 2,156,409.92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 292,021.53萬元，資產負

債率為 64.82%。2019年 1-2月累計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 237,282.14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

有者的淨利潤 -人民幣 3,280.37萬元。（以上財務數據未經審計）

福建冶金持有福建稀有稀土 85.26%股權，福建山水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福建稀有稀土公

司 14.74%股權，公司與福建稀有稀土無關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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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建冶金

公司名稱 ：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地點 ： 福建省福州市省府路 1號

法定代表人 ： 鄭震

註冊資本 ： 人民幣 462,835萬元

經營範圍 ： 經營授權的國有資產及其資本收益管理；對外投資經營；諮詢服

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福建冶金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8,131,024.06萬元，負債總額為

人民幣 4,215,253.05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 1,967,064.96萬元，資產負債

率為 51.84%。2018年度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 8,339,318.95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

利潤人民幣 399,438.34萬元。（以上財務數據未經審計）

截至 2019年 2月 28日，福建冶金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8,132,756.44萬元，負債總額為

人民幣 4,154,151.75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 1,999,058.93萬元，資產負債

率為 51.08%。2019年 1-2月累計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 1,231,602.53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

有者的淨利潤人民幣 38,596.21萬元。（以上財務數據未經審計）

福建冶金是福建省國資委下屬國有獨資公司，本公司與福建冶金無關聯關係。

三、 反擔保協議主要內容

馬坑礦業擬於 2019年向有關銀行申請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20億元的融資業務，並由其控股

股東福建稀有稀土及福建稀有稀土的控股股東福建冶金分別為上述融資融信提供額度為人

民幣 15億元和人民幣 5億元的擔保，馬坑礦業其他兩家股東以所持馬坑礦業股權為上述擔

保提供反擔保。公司以持有的馬坑礦業 41.5%股權及其派生的所有權益出質給福建稀有稀

土，為上述擔保提供反擔保。

有關反擔保協議尚未簽署，提請股東大會授權公司經營層簽署相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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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董事會意見

公司董事會認為，鑒於福建稀有稀土及福建冶金為馬坑礦業提供全額擔保，且馬坑礦

業生產經營正常，本著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公平原則，同意以所持有的馬坑礦業的股權

及派生的所有權益出質給福建稀有稀土，為上述擔保提供反擔保。

五、 公司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至擔保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實際發生的對外擔保（包括對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擔保）餘

額為人民幣 1,642,863萬元，佔公司 2018年度經審計淨資產的 40.47%，不存在逾期對外擔

保。

如計入本次擔保額度及本次股東大會議案三所載 2019年對外擔保安排的額度，累計總

額將為人民幣 3,598,165萬元，將佔公司 2018年度經審計淨資產的 88.94%，其中為子公司

提供擔保額度佔 2018年度經審計淨資產的 82.05%。

以上議案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2019年第 4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現提交股東大會，請

各位股東審議。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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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E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執行董事、監事會主席 2018年度薪酬計發方案的議案

各位股東：

根據公司 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關於第六屆董事、監事薪酬和考核

方案的議案》，董事會提名與薪酬委員會根據公司 2018年度公司外部經營環境及經營業績

完成情況，經核算，提出下列董事、監事的 2018年度薪酬計發方案，現提交董事會審議，

並報 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批准。

一、 按薪酬與考核方案的適用範圍

董事長 ： 陳景河；總裁、執行董事：藍福生

執行董事 ： 鄒來昌、林泓富、方啟學、林紅英

監事會主席 ： 林水清

二、 有關計算參數

2017年度歸屬於母公司淨資產為人民幣 34,999,723,155元；

2018年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人民幣 4,093,773,630元。

三、 執行董事、監事會主席 2018年度薪酬總額（人民幣元）（計 7人）

基本年薪 ： 人民幣 15,701,972元；

獎勵薪酬 ： 人民幣 13,711,157元；

2018年度薪酬總額 ： 人民幣 29,413,129元。

以上議案，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現提交股東大會，請各位股

東審議。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 4月 9日


